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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教育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无烟学校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教育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：

为加快推进《健康中国行动》《健康福建行动》控烟行动实

施，科学引导青少年树牢公民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识，全

面营造校园无烟环境，筑牢青少年“拒绝第一支烟”的社会环境，

现就进一步加强无烟学校建设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切实提高认识

建设无烟学校，对于营造健康文明育人环境、保护青少年身

心健康、促进青少年从小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具有重要意义。各级

卫生健康、教育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建设无烟学校重要性和必要

性的认识，把无烟学校建设作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。

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本着统一组织、属地管理的原则，建立完

善本区域内无烟学校建设工作机制，制定实施方案和年度工作计

划，推动无烟学校建设工作全面开展。力争到 2022 年底，实现

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建成无烟学校的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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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强责任落实，确保建设成效

各级卫生健康、教育部门要对本区域内无烟学校建设工作进

行部署和安排。卫生健康部门要为无烟学校建设提供健康科普知

识和技能宣传教育等专业技术支持，帮助引导教职工和学生吸烟

者主动戒烟，并提供相应的戒烟服务，推动形成健康向上的无烟

校园氛围。教育部门要将无烟学校建设作为考评学校卫生健康工

作的重要指标。学校要按照无烟学校建设指南（见附件），强化

控烟措施，加强各项保障，将履行控烟职责纳入教职工考核和评

价体系，将学生吸烟行为作为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管理的重要内

容，确保无烟学校建设工作做实做细。

三、加强宣传教育，维护无烟环境

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会同教育部门督促学校利用世界无烟

日、儿童节、教师节、新生入学等重要时间节点，通过各种活动、

讲座、宣传栏、电子屏等方式，对无烟学校建设进行广泛宣传，

形成广大教职工、学生以及家长积极支持无烟学校建设的良好舆

论氛围。学校要将吸烟、二手烟及电子烟危害等烟草相关知识纳

入学生健康教育课程，通过课堂教学、班会、党团活动、知识竞

赛、板报等多种形式，创新开展青少年乐于接受的控烟知识宣传

和普及，促进师生养成健康无烟生活方式，共同维护无烟校园环

境。

四、加强监督评估，巩固建设成果

各级卫生健康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建立评估考核机制，定期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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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区域内学校开展无烟环境建设的情况进行明查暗访，适时委托

第三方进行评估，并及时通报相关结果。要用好评估分析结果，

对开展无烟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，有针对性地指导整改，对做得

好的要总结经验并推广。学校要注重日常巡查和自我管理，加强

对吸烟现象的管控，持续强化无烟学校建设成果。省卫健委、教

育厅将适时组织开展省级指导检查、第三方暗访评估等，并及时

通报结果。

附件：无烟学校建设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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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6 月 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